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57號

上  訴  人  陳正文                     

選任辯護人  周章欽律師

            陶德斌律師

上  訴  人  龔兆民                     

            劉展銘                     

            鄭嘉宏                     

            李威德                           

上一人原審

選任辯護人  蘇昱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96

2、963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

偵字第15646號、111年度偵字第919、1881、1981、3115、2585

號），提起上訴(李威德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龔兆民、劉展銘、鄭嘉宏、陳正文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

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⒈

上訴人陳正文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下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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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欄)一(下或稱鳥松案地)、三(下或稱湖內案地)所載之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因而分別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

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

物罪刑、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

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

後述）、陳正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陳正文就事實欄一

部分全部上訴，事實欄三部分則係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

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依想像

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

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

第二審之上訴；事實欄三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

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認為其量刑尚有不

當，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正文此部分之量刑，改判量

處有期徒刑3年1月，並就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

另定應執行刑。⒉上訴人龔兆民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

審事實欄一、二(下或稱大社案地)所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

犯行，因而論處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

非法清理廢棄物共2罪刑，及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

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龔兆民提起第二審上

訴，原審以其就事實欄一全部上訴，事實欄二部分則明示就

刑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

事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維持第一審判決

此部分論處其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諭知之判決；事實欄二部分，乃以第

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

經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關於龔兆民之量刑，均

駁回其上揭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⒊原判決以上訴人鄭嘉宏

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

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上訴

人劉展銘經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各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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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條

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就劉展銘部分定應執

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

述）、鄭嘉宏、劉展銘均提起上訴，原審以鄭嘉宏、劉展銘

均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乃以第一審判決所

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維持第一審關於鄭

嘉宏、劉展銘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在第二審關於刑之

上訴。⒋原判決另以上訴人陳正文、龔兆民、鄭嘉宏、劉展

銘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前揭罪刑，或併為沒收、追徵之諭知

後，檢察官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一、三部分未就土

地清理費用為連帶沒收、追徵之諭知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

經審理結果，認為第一審判決就此部分未為沒收、追徵之諭

知並無不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關於沒收之上訴。已

分別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

心證理由或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陳正文：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伊為供賭博事業之

用，始經由李偉行承租鳥松案地，亦係為此而拆除廠房隔

間，並不知悉劉展銘用以堆置廢棄物（下或稱廢棄物或廢

油）；伊雖有聯繫陳一休自大社案地載運貨物，但伊亦不知

悉所載運者竟係廢棄物；鄭嘉宏固有為李偉行向伊索討本案

之律師費，惟純係因李偉行為承租鳥松案地之名義人，無從

據以推認伊有此部分之犯行。原判決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

據，遽為伊不利之認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客觀性義務，

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湖內案地部分：原

判決認定劉展銘於湖內案地以聯結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

15至16車次，陳正文以大貨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33車

次，惟伊已以20輛車次、杜奕民由郭世堂墊付費用以100多

輛車次先後載走前伊所回填、堆置於湖內案地之廢棄物，顯

然已經清除完畢。檢警於民國111年1月11日在湖內案地開挖

調查所挖掘出之廢棄物應非伊所回填、堆置。原判決未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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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已清除前所堆置於湖內案地廢棄物，彌補過犯，亦未獨得

湖內案地不法所得等情，就湖內案地之量刑基礎事實未審酌

前揭客觀有利證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論理、經驗法則，

量刑過重，同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云。

　㈡龔兆民：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⑴伊於第一審準備程

序所供本旨係在說明伊因信任林明毅理應按所簽訂之「事業

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清除大社案地之廢油，誤認劉展銘

係林明毅清除廢油之協力廠商，始將大社案地之廢油交由劉

展銘清除，並無主觀犯意；伊未收到合法申報三聯單後，仍

持續與林明毅聯繫，但未獲林明毅正面答覆，有卷附伊與林

明毅之109年9月18日電話錄音譯文可佐，伊實無從知悉並追

回大社廢油。⑵伊持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固

有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聯繫紀錄，惟並未接通，僅收到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誰來電8311服務」服務自動

發送之簡訊一則，告知劉展銘持用手機號碼來電，嗣後伊與

劉展銘亦無通聯，無原判決所指伊於案發時與劉展銘聯繫載

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情事。原判決未詳查伊持用手機何

以出現於該基地台涵蓋範圍之原因，亦未載敘何以認定該通

簡訊為伊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理由，有

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⑶原判決依第一審

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認定案發時畫面中之小

貨車係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貨車，惟該監視器

錄影畫面攝得之自用小貨車安裝之「永固尾門」上排三段紅

白相間反光條，常見於一般安裝「永固尾門」之自用小貨

車，非其自用小貨車專有特徵，其車號第一碼呈現「H」而

非「A」之形貌，右側車身中文字樣與伊所有自用小貨車上

之「桓尤」字樣不同。原判決未就前揭事證何以不足為其有

利認定一一載敘理由，有理由不備暨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等

語。⒉量刑上訴即大社案地部分：伊於107年4月1日至110年

3月31日止，將大社案地廠房外約200坪空地以每月租金新臺

幣（下同）1萬元代價出租予楊士達使用，伊無從於該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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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堆置廢油。又伊案發後曾委託識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清除大社案地廢油費用，當時預估之廢油數量約60餘

噸，以清除費用每公斤31元計算，預估僅約需186萬餘元。

原判決併以大社案地廠房內、外空地之範圍所棄置之廢油，

並估算清理費用達726萬元至808萬5,000元之譜，顯然過

高，以此為量刑基礎亦有違誤云云。

　㈢劉展銘：⒈伊為家中獨子，母親已71歲高齡且罹有疾病，賴

其照養，伊又係低收入戶，情輕法重，原判決有未適用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違誤。又本案由陳正文全盤策劃及管

領鳥松案地廠房，並與龔兆民議定以每桶1,200元或1,300元

之代價將鳥松案地供其堆置廢油。伊因受僱於陳正文而參與

本案，參與程度有限。原判決量刑未審酌此情，量刑顯有過

重等語。⒉伊係於陳正文、鄭嘉宏等租得土地廠房後，始受

陳正文僱用參與變更廠房格局以擴大堆置廢棄物，並協助尋

找廢棄物來源以獲利，並非自租賃鳥松案地廠房開始即參與

犯行，原判決此部分事實認定有誤云云。

　㈣鄭嘉宏：伊係無辜遭牽連，於不知情之情形下仲介鳥松案地

土地、廠房租賃事宜，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並無犯意

聯絡云云。

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

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

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陳正文不利於己之陳述、龔兆

民部分供述，證人即共犯李偉行（其業經原審判刑確定），

證人劉展銘、鄭嘉宏、楊智超、陳一休、蘇育平、林明毅、

林宥靚之不利證述，以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暨擷取照片、

鳥松案地房屋租賃契約書、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

訊監察譯文、手機通聯紀錄及基地台資料、第一審關於鳥松

案地設置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

合約書及相關聯單、發票、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關於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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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地廢棄物調查報告、（改制後為）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環境

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等，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

料，經調查之結果而認定陳正文確有如事實欄所載出資經鄭

嘉宏介紹以李偉行名義承租鳥松案地供棄置廢棄物，原判決

附表（下稱附表）1「叫車人」欄為劉展銘部分，由劉展銘

自己或聯繫所示司機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龔

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1至7所示叫車，或由陳正文聯繫叫車，

或自己駕駛自用小貨車，或與劉展銘分別駕駛自用小貨車同

自大社案地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並敘明：㈠

陳正文以其資金透過鄭嘉宏輾轉覓得李偉行出面簽約承租鳥

松案地，就鳥松案地具實際管領支配權限，顯係為供不法使

用，且無任憑劉展銘、鄭嘉宏於鳥松案地任意棄置大量廢棄

物之理，陳正文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亦坦承提供鳥松案地放置

廢油，與劉展銘、鄭嘉宏所證一致，與事實相符，陳正文上

訴意旨所辯委無可採。㈡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

面所見自用小貨車結果，其車號有「WA」、車後尾門有反光

條、車側有不明之中文字等重要特徵與桓尤企業行車號000-

0000自用小貨車相同，雖與監視器另於白晝攝得之車號000-

0000自用小貨車有上訴意旨所指若干不同，惟前者與後者之

攝錄時間相隔一年餘，外觀不同之處均可能因時間經過而得

合理解釋，自無從以前、後攝錄車輛畫面所見之部分差異逕

為龔兆民有利之認定；龔兆民所辯稱本案應係與伊簽訂事業

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之林明毅，未依約載運廢油至富元環

保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元公司）清除處理，擅自委由

劉展銘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云云，惟此與林明毅、劉展銘所

證暨林明毅之請款紀錄亦與運至鳥松案地之廢棄物之時間、

數量不符；依龔兆民之桓尤企業行與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事

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以及桓尤企業行與富元公司之事

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契約書約定之內容，倘林明毅之致承企業

行未將廢棄物運至富元公司處理，並提出合法申報三聯單，

即無從向桓尤企業行請款，林明毅並無違法處理之動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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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卷附龔兆民與林明毅之對話錄音何以無從為有利龔兆民

認定之理由，因認其上訴意旨所執同旨辯詞委無可採之理由

等旨，均論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之取捨與證明力之判斷，暨上訴人

等所為之辯解與所舉有利證據為何不予採納，均已剖析究明

並於理由內詳敘其憑據，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

皆無違背，無理由不備或違反客觀性義務、證據裁判法則之

違法可指。另龔兆民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與

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確有通聯紀錄聯繫紀錄，縱未接通，

不足以證明二人事前通話聯繫，然縱予摒除原判決理由中有

關兩人實際聯繫部分之記載，單以龔兆民當時之手機基地台

位置出現在鳥松案地範圍，綜合劉展銘之證詞暨其他直接、

間接證據，仍無礙原判決以之為認定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2

所示犯行之部分依據。陳正文、龔兆民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

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於不顧，猶執其等不為原審所採信之

相同陳詞，並就其等有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再為單純

事實之爭辯，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

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

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法院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

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劉展銘之犯罪動

機、情狀、參與情節、所生危害，認無可憫恕、情輕法重之

事由，已闡述理由明確，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違

法。　

五、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

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

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

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

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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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關於陳正文關於湖內案地、龔兆民

關於大社案地、劉展銘關於鳥松案地及湖內案地所犯前揭之

罪之量刑，各已記明如何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

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

之裁量權，就龔兆民、劉展銘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示刑之量

定，就陳正文部分撤銷第一審量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

3年1月，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

料，依其等參與犯罪之情節、犯罪所生損害不同予以區隔評

價。就「鳥松案地」部分，亦已審酌劉展銘供出陳正文、陳

正文居於實質掌控地位等節，分別依其等犯罪情節不同於共

犯間為相應罪責之評價，並敘明：㈠陳正文固曾移除其於湖

內案地所棄置之廢棄物，惟依其移除之原因、車次暨查獲後

開挖該案地結果，仍可見先前陳正文棄置之廢棄物等情，僅

以其確有移置部分湖內案地廢棄物至他處之事實為其有利之

量刑審酌依據；有關湖內案地之不法利得，依劉展銘、陳正

文一致之供述，仍認係由陳正文取得，並以此為量刑之基礎

事實等旨；㈡龔兆民縱曾就大社案地之部分空地出租予楊士

達，於大社案地為警查獲前租賃契約亦已屆期，該案地於警

搜索查獲時由龔兆民實際佔有管領，依憑楊士達之證詞暨龔

兆民亦不能提出廢棄物另由楊士達或他人堆置之事證等情，

仍認大社案地該範圍之廢棄物係龔兆民堆置。又科刑審酌因

素所關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與認定犯罪構成要件所關

之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者不同，所使用之證據不以有證據能

力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只須與存在於訴訟案卷內之證據相

符為已足。原判決有關清除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費用之估

算，係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具之報告為據，該報告則

係以111年1月13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

物稽查紀錄表所載稽查所見堆置桶槽粗估本案大社案地堆置

廢棄物即廢油混合物之噸數為據，再分別由三家廠商據以就

處理服務費報價，關於廢油混合物之數量、清除單價等估算

基礎均與卷內證據相符（見偵15646卷㈣第43至57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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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據為量刑基礎，自非法所不許。核其關於所據量刑基礎

事實之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無

違法可指，據以量定之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

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或理由欠備之違

法情形。

六、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

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

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一

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

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已記明足資

證明龔兆民有鳥松案地部分犯行之理由，何以卷附龔兆民持

用手機基地台位址曾於附表1編號2所示時點前出現於鳥松案

地之範圍內，仍得與其他證據相互利用，為其事實認定之部

分依據、何以第一審勘驗結果，所見鳥松案地監視器影像檔

案畫面中之小貨車外觀與卷附一年後監視器於白晝攝錄，清

晰可見車號為000-0000自用小貨車之外觀略有不同，仍無礙

事實之認定，俱如前述。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審判長於調

查證據資料完畢時，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

龔兆民及其辯護人均稱「沒有。」而未有調查相關證據之主

張（見原審卷㈢第328頁），顯亦認無調查之必要。原審因

以事證明確，未就此部分為無益之調查，尚無所指證據調查

職責未盡之違法。龔兆民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該部

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七、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

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

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

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

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判決已記明劉展銘、鄭嘉

宏於原審審理時，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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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上訴，因此僅就上開刑之部分審理，未就犯罪事實、罪名

部分為判決，而劉展銘上訴意旨⒉及鄭嘉宏上訴意旨，均係

就犯罪事實重為爭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

決就量刑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

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

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

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不

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之枝節問題，或對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

法行使，憑持己見，任意指為違法，或係對於未經原審判決

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均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併予駁回。

貳、李威德部分：

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

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

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

後段規定甚明。又不合法之上訴中，被告死亡者，仍應將上

訴駁回，此乃因唯有合法之上訴，始生移審之效力，倘上訴

並非適法，即無此效力；下級審法院縱將卷、證送交上級審

法院，上級審法院仍應就該上訴是否合法一節，先作形式上

之審查，若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自毋庸為其他程序

或實體事項之審理，而應逕以上訴不合法為由，判決駁回

之。從而，若被告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縱被告於第三

審判決前死亡，第三審法院仍應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為由，予以駁回，不能逕將原審判決撤銷，改為不受理之諭

知。

二、本件上訴人李威德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原審判

決，於114年5月29日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具狀提起第三

審上訴，並未敘述理由，僅泛稱為李威德之利益，不服原判

決而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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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其上訴理由，李威德於其

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114年8月9日死

亡，揆之前揭說明，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許辰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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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57號
上  訴  人  陳正文                     
選任辯護人  周章欽律師
            陶德斌律師
上  訴  人  龔兆民                     
            劉展銘                     
            鄭嘉宏                     
            李威德                            
上一人原審
選任辯護人  蘇昱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962、963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5646號、111年度偵字第919、1881、1981、3115、2585號），提起上訴(李威德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龔兆民、劉展銘、鄭嘉宏、陳正文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⒈上訴人陳正文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下或稱鳥松案地)、三(下或稱湖內案地)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因而分別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陳正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陳正文就事實欄一部分全部上訴，事實欄三部分則係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事實欄三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認為其量刑尚有不當，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正文此部分之量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1月，並就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另定應執行刑。⒉上訴人龔兆民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一、二(下或稱大社案地)所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因而論處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共2罪刑，及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龔兆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其就事實欄一全部上訴，事實欄二部分則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論處其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諭知之判決；事實欄二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經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關於龔兆民之量刑，均駁回其上揭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⒊原判決以上訴人鄭嘉宏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上訴人劉展銘經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各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就劉展銘部分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鄭嘉宏、劉展銘均提起上訴，原審以鄭嘉宏、劉展銘均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乃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維持第一審關於鄭嘉宏、劉展銘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⒋原判決另以上訴人陳正文、龔兆民、鄭嘉宏、劉展銘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前揭罪刑，或併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一、三部分未就土地清理費用為連帶沒收、追徵之諭知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審理結果，認為第一審判決就此部分未為沒收、追徵之諭知並無不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關於沒收之上訴。已分別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陳正文：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伊為供賭博事業之用，始經由李偉行承租鳥松案地，亦係為此而拆除廠房隔間，並不知悉劉展銘用以堆置廢棄物（下或稱廢棄物或廢油）；伊雖有聯繫陳一休自大社案地載運貨物，但伊亦不知悉所載運者竟係廢棄物；鄭嘉宏固有為李偉行向伊索討本案之律師費，惟純係因李偉行為承租鳥松案地之名義人，無從據以推認伊有此部分之犯行。原判決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據，遽為伊不利之認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客觀性義務，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湖內案地部分：原判決認定劉展銘於湖內案地以聯結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15至16車次，陳正文以大貨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33車次，惟伊已以20輛車次、杜奕民由郭世堂墊付費用以100多輛車次先後載走前伊所回填、堆置於湖內案地之廢棄物，顯然已經清除完畢。檢警於民國111年1月11日在湖內案地開挖調查所挖掘出之廢棄物應非伊所回填、堆置。原判決未審酌伊已清除前所堆置於湖內案地廢棄物，彌補過犯，亦未獨得湖內案地不法所得等情，就湖內案地之量刑基礎事實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論理、經驗法則，量刑過重，同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云。
　㈡龔兆民：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⑴伊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所供本旨係在說明伊因信任林明毅理應按所簽訂之「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清除大社案地之廢油，誤認劉展銘係林明毅清除廢油之協力廠商，始將大社案地之廢油交由劉展銘清除，並無主觀犯意；伊未收到合法申報三聯單後，仍持續與林明毅聯繫，但未獲林明毅正面答覆，有卷附伊與林明毅之109年9月18日電話錄音譯文可佐，伊實無從知悉並追回大社廢油。⑵伊持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固有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聯繫紀錄，惟並未接通，僅收到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誰來電8311服務」服務自動發送之簡訊一則，告知劉展銘持用手機號碼來電，嗣後伊與劉展銘亦無通聯，無原判決所指伊於案發時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情事。原判決未詳查伊持用手機何以出現於該基地台涵蓋範圍之原因，亦未載敘何以認定該通簡訊為伊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理由，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⑶原判決依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認定案發時畫面中之小貨車係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貨車，惟該監視器錄影畫面攝得之自用小貨車安裝之「永固尾門」上排三段紅白相間反光條，常見於一般安裝「永固尾門」之自用小貨車，非其自用小貨車專有特徵，其車號第一碼呈現「H」而非「A」之形貌，右側車身中文字樣與伊所有自用小貨車上之「桓尤」字樣不同。原判決未就前揭事證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一一載敘理由，有理由不備暨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大社案地部分：伊於107年4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將大社案地廠房外約200坪空地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代價出租予楊士達使用，伊無從於該出租範圍內堆置廢油。又伊案發後曾委託識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評估清除大社案地廢油費用，當時預估之廢油數量約60餘噸，以清除費用每公斤31元計算，預估僅約需186萬餘元。原判決併以大社案地廠房內、外空地之範圍所棄置之廢油，並估算清理費用達726萬元至808萬5,000元之譜，顯然過高，以此為量刑基礎亦有違誤云云。
　㈢劉展銘：⒈伊為家中獨子，母親已71歲高齡且罹有疾病，賴其照養，伊又係低收入戶，情輕法重，原判決有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違誤。又本案由陳正文全盤策劃及管領鳥松案地廠房，並與龔兆民議定以每桶1,200元或1,300元之代價將鳥松案地供其堆置廢油。伊因受僱於陳正文而參與本案，參與程度有限。原判決量刑未審酌此情，量刑顯有過重等語。⒉伊係於陳正文、鄭嘉宏等租得土地廠房後，始受陳正文僱用參與變更廠房格局以擴大堆置廢棄物，並協助尋找廢棄物來源以獲利，並非自租賃鳥松案地廠房開始即參與犯行，原判決此部分事實認定有誤云云。
　㈣鄭嘉宏：伊係無辜遭牽連，於不知情之情形下仲介鳥松案地土地、廠房租賃事宜，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並無犯意聯絡云云。
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陳正文不利於己之陳述、龔兆民部分供述，證人即共犯李偉行（其業經原審判刑確定），證人劉展銘、鄭嘉宏、楊智超、陳一休、蘇育平、林明毅、林宥靚之不利證述，以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暨擷取照片、鳥松案地房屋租賃契約書、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訊監察譯文、手機通聯紀錄及基地台資料、第一審關於鳥松案地設置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及相關聯單、發票、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關於鳥松案地廢棄物調查報告、（改制後為）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等，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經調查之結果而認定陳正文確有如事實欄所載出資經鄭嘉宏介紹以李偉行名義承租鳥松案地供棄置廢棄物，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叫車人」欄為劉展銘部分，由劉展銘自己或聯繫所示司機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1至7所示叫車，或由陳正文聯繫叫車，或自己駕駛自用小貨車，或與劉展銘分別駕駛自用小貨車同自大社案地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並敘明：㈠陳正文以其資金透過鄭嘉宏輾轉覓得李偉行出面簽約承租鳥松案地，就鳥松案地具實際管領支配權限，顯係為供不法使用，且無任憑劉展銘、鄭嘉宏於鳥松案地任意棄置大量廢棄物之理，陳正文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亦坦承提供鳥松案地放置廢油，與劉展銘、鄭嘉宏所證一致，與事實相符，陳正文上訴意旨所辯委無可採。㈡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所見自用小貨車結果，其車號有「WA」、車後尾門有反光條、車側有不明之中文字等重要特徵與桓尤企業行車號000-0000自用小貨車相同，雖與監視器另於白晝攝得之車號000-0000自用小貨車有上訴意旨所指若干不同，惟前者與後者之攝錄時間相隔一年餘，外觀不同之處均可能因時間經過而得合理解釋，自無從以前、後攝錄車輛畫面所見之部分差異逕為龔兆民有利之認定；龔兆民所辯稱本案應係與伊簽訂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之林明毅，未依約載運廢油至富元環保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元公司）清除處理，擅自委由劉展銘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云云，惟此與林明毅、劉展銘所證暨林明毅之請款紀錄亦與運至鳥松案地之廢棄物之時間、數量不符；依龔兆民之桓尤企業行與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以及桓尤企業行與富元公司之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契約書約定之內容，倘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未將廢棄物運至富元公司處理，並提出合法申報三聯單，即無從向桓尤企業行請款，林明毅並無違法處理之動機；亦說明卷附龔兆民與林明毅之對話錄音何以無從為有利龔兆民認定之理由，因認其上訴意旨所執同旨辯詞委無可採之理由等旨，均論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之取捨與證明力之判斷，暨上訴人等所為之辯解與所舉有利證據為何不予採納，均已剖析究明並於理由內詳敘其憑據，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皆無違背，無理由不備或違反客觀性義務、證據裁判法則之違法可指。另龔兆民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確有通聯紀錄聯繫紀錄，縱未接通，不足以證明二人事前通話聯繫，然縱予摒除原判決理由中有關兩人實際聯繫部分之記載，單以龔兆民當時之手機基地台位置出現在鳥松案地範圍，綜合劉展銘之證詞暨其他直接、間接證據，仍無礙原判決以之為認定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2所示犯行之部分依據。陳正文、龔兆民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於不顧，猶執其等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並就其等有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法院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劉展銘之犯罪動機、情狀、參與情節、所生危害，認無可憫恕、情輕法重之事由，已闡述理由明確，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違法。　
五、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關於陳正文關於湖內案地、龔兆民關於大社案地、劉展銘關於鳥松案地及湖內案地所犯前揭之罪之量刑，各已記明如何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就龔兆民、劉展銘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示刑之量定，就陳正文部分撤銷第一審量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1月，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依其等參與犯罪之情節、犯罪所生損害不同予以區隔評價。就「鳥松案地」部分，亦已審酌劉展銘供出陳正文、陳正文居於實質掌控地位等節，分別依其等犯罪情節不同於共犯間為相應罪責之評價，並敘明：㈠陳正文固曾移除其於湖內案地所棄置之廢棄物，惟依其移除之原因、車次暨查獲後開挖該案地結果，仍可見先前陳正文棄置之廢棄物等情，僅以其確有移置部分湖內案地廢棄物至他處之事實為其有利之量刑審酌依據；有關湖內案地之不法利得，依劉展銘、陳正文一致之供述，仍認係由陳正文取得，並以此為量刑之基礎事實等旨；㈡龔兆民縱曾就大社案地之部分空地出租予楊士達，於大社案地為警查獲前租賃契約亦已屆期，該案地於警搜索查獲時由龔兆民實際佔有管領，依憑楊士達之證詞暨龔兆民亦不能提出廢棄物另由楊士達或他人堆置之事證等情，仍認大社案地該範圍之廢棄物係龔兆民堆置。又科刑審酌因素所關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與認定犯罪構成要件所關之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者不同，所使用之證據不以有證據能力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只須與存在於訴訟案卷內之證據相符為已足。原判決有關清除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費用之估算，係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具之報告為據，該報告則係以111年1月13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所載稽查所見堆置桶槽粗估本案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即廢油混合物之噸數為據，再分別由三家廠商據以就處理服務費報價，關於廢油混合物之數量、清除單價等估算基礎均與卷內證據相符（見偵15646卷㈣第43至57頁），原判決據為量刑基礎，自非法所不許。核其關於所據量刑基礎事實之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無違法可指，據以量定之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或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六、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已記明足資證明龔兆民有鳥松案地部分犯行之理由，何以卷附龔兆民持用手機基地台位址曾於附表1編號2所示時點前出現於鳥松案地之範圍內，仍得與其他證據相互利用，為其事實認定之部分依據、何以第一審勘驗結果，所見鳥松案地監視器影像檔案畫面中之小貨車外觀與卷附一年後監視器於白晝攝錄，清晰可見車號為000-0000自用小貨車之外觀略有不同，仍無礙事實之認定，俱如前述。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審判長於調查證據資料完畢時，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龔兆民及其辯護人均稱「沒有。」而未有調查相關證據之主張（見原審卷㈢第328頁），顯亦認無調查之必要。原審因以事證明確，未就此部分為無益之調查，尚無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龔兆民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該部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七、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判決已記明劉展銘、鄭嘉宏於原審審理時，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因此僅就上開刑之部分審理，未就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而劉展銘上訴意旨⒉及鄭嘉宏上訴意旨，均係就犯罪事實重為爭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就量刑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之枝節問題，或對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憑持己見，任意指為違法，或係對於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均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併予駁回。
貳、李威德部分：
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又不合法之上訴中，被告死亡者，仍應將上訴駁回，此乃因唯有合法之上訴，始生移審之效力，倘上訴並非適法，即無此效力；下級審法院縱將卷、證送交上級審法院，上級審法院仍應就該上訴是否合法一節，先作形式上之審查，若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自毋庸為其他程序或實體事項之審理，而應逕以上訴不合法為由，判決駁回之。從而，若被告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縱被告於第三審判決前死亡，第三審法院仍應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予以駁回，不能逕將原審判決撤銷，改為不受理之諭知。
二、本件上訴人李威德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114年5月29日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具狀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未敘述理由，僅泛稱為李威德之利益，不服原判決而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其上訴理由，李威德於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114年8月9日死亡，揆之前揭說明，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許辰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57號

上  訴  人  陳正文                     

選任辯護人  周章欽律師

            陶德斌律師

上  訴  人  龔兆民                     

            劉展銘                     

            鄭嘉宏                     

            李威德                            

上一人原審

選任辯護人  蘇昱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96

2、963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

偵字第15646號、111年度偵字第919、1881、1981、3115、2585

號），提起上訴(李威德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龔兆民、劉展銘、鄭嘉宏、陳正文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

    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⒈

    上訴人陳正文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下稱事

    實欄)一(下或稱鳥松案地)、三(下或稱湖內案地)所載之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因而分別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

    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

    物罪刑、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

    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

    後述）、陳正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陳正文就事實欄一

    部分全部上訴，事實欄三部分則係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

    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依想像

    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

    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

    第二審之上訴；事實欄三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

    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認為其量刑尚有不當

    ，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正文此部分之量刑，改判量處

    有期徒刑3年1月，並就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另

    定應執行刑。⒉上訴人龔兆民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

    事實欄一、二(下或稱大社案地)所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

    行，因而論處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理廢棄物共2罪刑，及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

    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龔兆民提起第二審上訴

    ，原審以其就事實欄一全部上訴，事實欄二部分則明示就刑

    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

    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維持第一審判決此

    部分論處其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刑，並為相關沒收諭知之判決；事實欄二部分，乃以第一

    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經

    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關於龔兆民之量刑，均駁

    回其上揭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⒊原判決以上訴人鄭嘉宏經

    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上訴人

    劉展銘經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各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條第4

    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就劉展銘部分定應執行刑

    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鄭

    嘉宏、劉展銘均提起上訴，原審以鄭嘉宏、劉展銘均明示僅

    針對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乃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維持第一審關於鄭嘉宏、劉

    展銘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⒋

    原判決另以上訴人陳正文、龔兆民、鄭嘉宏、劉展銘經第一

    審判決論處前揭罪刑，或併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

    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一、三部分未就土地清理費用

    為連帶沒收、追徵之諭知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審理結果

    ，認為第一審判決就此部分未為沒收、追徵之諭知並無不當

    ，因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關於沒收之上訴。已分別載敘其

    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或

    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陳正文：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伊為供賭博事業之用，

    始經由李偉行承租鳥松案地，亦係為此而拆除廠房隔間，並

    不知悉劉展銘用以堆置廢棄物（下或稱廢棄物或廢油）；伊

    雖有聯繫陳一休自大社案地載運貨物，但伊亦不知悉所載運

    者竟係廢棄物；鄭嘉宏固有為李偉行向伊索討本案之律師費

    ，惟純係因李偉行為承租鳥松案地之名義人，無從據以推認

    伊有此部分之犯行。原判決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據，遽為

    伊不利之認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客觀性義務，有不適用

    法則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湖內案地部分：原判決認定

    劉展銘於湖內案地以聯結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15至16車

    次，陳正文以大貨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33車次，惟伊已

    以20輛車次、杜奕民由郭世堂墊付費用以100多輛車次先後

    載走前伊所回填、堆置於湖內案地之廢棄物，顯然已經清除

    完畢。檢警於民國111年1月11日在湖內案地開挖調查所挖掘

    出之廢棄物應非伊所回填、堆置。原判決未審酌伊已清除前

    所堆置於湖內案地廢棄物，彌補過犯，亦未獨得湖內案地不

    法所得等情，就湖內案地之量刑基礎事實未審酌前揭客觀有

    利證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論理、經驗法則，量刑過重，

    同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云。

　㈡龔兆民：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⑴伊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所供本旨係在說明伊因信任林明毅理應按所簽訂之「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清除大社案地之廢油，誤認劉展銘係林明毅清除廢油之協力廠商，始將大社案地之廢油交由劉展銘清除，並無主觀犯意；伊未收到合法申報三聯單後，仍持續與林明毅聯繫，但未獲林明毅正面答覆，有卷附伊與林明毅之109年9月18日電話錄音譯文可佐，伊實無從知悉並追回大社廢油。⑵伊持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固有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聯繫紀錄，惟並未接通，僅收到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誰來電8311服務」服務自動發送之簡訊一則，告知劉展銘持用手機號碼來電，嗣後伊與劉展銘亦無通聯，無原判決所指伊於案發時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情事。原判決未詳查伊持用手機何以出現於該基地台涵蓋範圍之原因，亦未載敘何以認定該通簡訊為伊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理由，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⑶原判決依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認定案發時畫面中之小貨車係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貨車，惟該監視器錄影畫面攝得之自用小貨車安裝之「永固尾門」上排三段紅白相間反光條，常見於一般安裝「永固尾門」之自用小貨車，非其自用小貨車專有特徵，其車號第一碼呈現「H」而非「A」之形貌，右側車身中文字樣與伊所有自用小貨車上之「桓尤」字樣不同。原判決未就前揭事證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一一載敘理由，有理由不備暨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大社案地部分：伊於107年4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將大社案地廠房外約200坪空地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代價出租予楊士達使用，伊無從於該出租範圍內堆置廢油。又伊案發後曾委託識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評估清除大社案地廢油費用，當時預估之廢油數量約60餘噸，以清除費用每公斤31元計算，預估僅約需186萬餘元。原判決併以大社案地廠房內、外空地之範圍所棄置之廢油，並估算清理費用達726萬元至808萬5,000元之譜，顯然過高，以此為量刑基礎亦有違誤云云。

　㈢劉展銘：⒈伊為家中獨子，母親已71歲高齡且罹有疾病，賴其

    照養，伊又係低收入戶，情輕法重，原判決有未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違誤。又本案由陳正文全盤策劃及管領

    鳥松案地廠房，並與龔兆民議定以每桶1,200元或1,300元之

    代價將鳥松案地供其堆置廢油。伊因受僱於陳正文而參與本

    案，參與程度有限。原判決量刑未審酌此情，量刑顯有過重

    等語。⒉伊係於陳正文、鄭嘉宏等租得土地廠房後，始受陳

    正文僱用參與變更廠房格局以擴大堆置廢棄物，並協助尋找

    廢棄物來源以獲利，並非自租賃鳥松案地廠房開始即參與犯

    行，原判決此部分事實認定有誤云云。

　㈣鄭嘉宏：伊係無辜遭牽連，於不知情之情形下仲介鳥松案地

    土地、廠房租賃事宜，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並無犯意

    聯絡云云。

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

    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

    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陳正文不利於己之陳述、龔兆

    民部分供述，證人即共犯李偉行（其業經原審判刑確定），

    證人劉展銘、鄭嘉宏、楊智超、陳一休、蘇育平、林明毅、

    林宥靚之不利證述，以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暨擷取照片、

    鳥松案地房屋租賃契約書、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

    訊監察譯文、手機通聯紀錄及基地台資料、第一審關於鳥松

    案地設置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

    合約書及相關聯單、發票、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關於鳥松

    案地廢棄物調查報告、（改制後為）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環境

    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等，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

    ，經調查之結果而認定陳正文確有如事實欄所載出資經鄭嘉

    宏介紹以李偉行名義承租鳥松案地供棄置廢棄物，原判決附

    表（下稱附表）1「叫車人」欄為劉展銘部分，由劉展銘自

    己或聯繫所示司機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龔兆

    民有如附表1編號1至7所示叫車，或由陳正文聯繫叫車，或

    自己駕駛自用小貨車，或與劉展銘分別駕駛自用小貨車同自

    大社案地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並敘明：㈠陳

    正文以其資金透過鄭嘉宏輾轉覓得李偉行出面簽約承租鳥松

    案地，就鳥松案地具實際管領支配權限，顯係為供不法使用

    ，且無任憑劉展銘、鄭嘉宏於鳥松案地任意棄置大量廢棄物

    之理，陳正文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亦坦承提供鳥松案地放置廢

    油，與劉展銘、鄭嘉宏所證一致，與事實相符，陳正文上訴

    意旨所辯委無可採。㈡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

    所見自用小貨車結果，其車號有「WA」、車後尾門有反光條

    、車側有不明之中文字等重要特徵與桓尤企業行車號000-00

    00自用小貨車相同，雖與監視器另於白晝攝得之車號000-00

    00自用小貨車有上訴意旨所指若干不同，惟前者與後者之攝

    錄時間相隔一年餘，外觀不同之處均可能因時間經過而得合

    理解釋，自無從以前、後攝錄車輛畫面所見之部分差異逕為

    龔兆民有利之認定；龔兆民所辯稱本案應係與伊簽訂事業廢

    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之林明毅，未依約載運廢油至富元環保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元公司）清除處理，擅自委由劉

    展銘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云云，惟此與林明毅、劉展銘所證

    暨林明毅之請款紀錄亦與運至鳥松案地之廢棄物之時間、數

    量不符；依龔兆民之桓尤企業行與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事業

    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以及桓尤企業行與富元公司之事業

    廢棄物委託處理契約書約定之內容，倘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

    未將廢棄物運至富元公司處理，並提出合法申報三聯單，即

    無從向桓尤企業行請款，林明毅並無違法處理之動機；亦說

    明卷附龔兆民與林明毅之對話錄音何以無從為有利龔兆民認

    定之理由，因認其上訴意旨所執同旨辯詞委無可採之理由等

    旨，均論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

    ，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之取捨與證明力之判斷，暨上訴人等

    所為之辯解與所舉有利證據為何不予採納，均已剖析究明並

    於理由內詳敘其憑據，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皆

    無違背，無理由不備或違反客觀性義務、證據裁判法則之違

    法可指。另龔兆民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與劉

    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確有通聯紀錄聯繫紀錄，縱未接通，不

    足以證明二人事前通話聯繫，然縱予摒除原判決理由中有關

    兩人實際聯繫部分之記載，單以龔兆民當時之手機基地台位

    置出現在鳥松案地範圍，綜合劉展銘之證詞暨其他直接、間

    接證據，仍無礙原判決以之為認定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2所

    示犯行之部分依據。陳正文、龔兆民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

    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於不顧，猶執其等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

    同陳詞，並就其等有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再為單純事

    實之爭辯，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

    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

    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法院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

    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劉展銘之犯罪動機

    、情狀、參與情節、所生危害，認無可憫恕、情輕法重之事

    由，已闡述理由明確，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違法。

    　

五、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

    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

    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

    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

    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

    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

    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關於陳正文關於湖內案地、龔兆民

    關於大社案地、劉展銘關於鳥松案地及湖內案地所犯前揭之

    罪之量刑，各已記明如何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

    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

    之裁量權，就龔兆民、劉展銘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示刑之量定

    ，就陳正文部分撤銷第一審量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

    年1月，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

    料，依其等參與犯罪之情節、犯罪所生損害不同予以區隔評

    價。就「鳥松案地」部分，亦已審酌劉展銘供出陳正文、陳

    正文居於實質掌控地位等節，分別依其等犯罪情節不同於共

    犯間為相應罪責之評價，並敘明：㈠陳正文固曾移除其於湖

    內案地所棄置之廢棄物，惟依其移除之原因、車次暨查獲後

    開挖該案地結果，仍可見先前陳正文棄置之廢棄物等情，僅

    以其確有移置部分湖內案地廢棄物至他處之事實為其有利之

    量刑審酌依據；有關湖內案地之不法利得，依劉展銘、陳正

    文一致之供述，仍認係由陳正文取得，並以此為量刑之基礎

    事實等旨；㈡龔兆民縱曾就大社案地之部分空地出租予楊士

    達，於大社案地為警查獲前租賃契約亦已屆期，該案地於警

    搜索查獲時由龔兆民實際佔有管領，依憑楊士達之證詞暨龔

    兆民亦不能提出廢棄物另由楊士達或他人堆置之事證等情，

    仍認大社案地該範圍之廢棄物係龔兆民堆置。又科刑審酌因

    素所關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與認定犯罪構成要件所關

    之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者不同，所使用之證據不以有證據能

    力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只須與存在於訴訟案卷內之證據相

    符為已足。原判決有關清除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費用之估算

    ，係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具之報告為據，該報告則係

    以111年1月13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

    稽查紀錄表所載稽查所見堆置桶槽粗估本案大社案地堆置廢

    棄物即廢油混合物之噸數為據，再分別由三家廠商據以就處

    理服務費報價，關於廢油混合物之數量、清除單價等估算基

    礎均與卷內證據相符（見偵15646卷㈣第43至57頁），原判決

    據為量刑基礎，自非法所不許。核其關於所據量刑基礎事實

    之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無違法

    可指，據以量定之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

    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或理由欠備之違法情

    形。

六、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

    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

    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

    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

    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

    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已記明足

    資證明龔兆民有鳥松案地部分犯行之理由，何以卷附龔兆民

    持用手機基地台位址曾於附表1編號2所示時點前出現於鳥松

    案地之範圍內，仍得與其他證據相互利用，為其事實認定之

    部分依據、何以第一審勘驗結果，所見鳥松案地監視器影像

    檔案畫面中之小貨車外觀與卷附一年後監視器於白晝攝錄，

    清晰可見車號為000-0000自用小貨車之外觀略有不同，仍無

    礙事實之認定，俱如前述。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審判長於

    調查證據資料完畢時，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

    ，龔兆民及其辯護人均稱「沒有。」而未有調查相關證據之

    主張（見原審卷㈢第328頁），顯亦認無調查之必要。原審因

    以事證明確，未就此部分為無益之調查，尚無所指證據調查

    職責未盡之違法。龔兆民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該部

    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七、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

    ，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

    ，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

    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

    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判決已記明劉展銘、鄭嘉宏

    於原審審理時，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

    上訴，因此僅就上開刑之部分審理，未就犯罪事實、罪名部

    分為判決，而劉展銘上訴意旨⒉及鄭嘉宏上訴意旨，均係就

    犯罪事實重為爭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

    就量刑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

    由。

八、綜合前旨及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

    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

    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不

    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之枝節問題，或對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

    法行使，憑持己見，任意指為違法，或係對於未經原審判決

    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均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併予駁回。

貳、李威德部分：

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

    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

    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

    後段規定甚明。又不合法之上訴中，被告死亡者，仍應將上

    訴駁回，此乃因唯有合法之上訴，始生移審之效力，倘上訴

    並非適法，即無此效力；下級審法院縱將卷、證送交上級審

    法院，上級審法院仍應就該上訴是否合法一節，先作形式上

    之審查，若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自毋庸為其他程序

    或實體事項之審理，而應逕以上訴不合法為由，判決駁回之

    。從而，若被告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縱被告於第三審

    判決前死亡，第三審法院仍應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

    由，予以駁回，不能逕將原審判決撤銷，改為不受理之諭知

    。

二、本件上訴人李威德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原審判決

    ，於114年5月29日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具狀提起第三審

    上訴，並未敘述理由，僅泛稱為李威德之利益，不服原判決

    而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

    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其上訴理由，李威德於其原

    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114年8月9日死亡

    ，揆之前揭說明，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許辰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657號

上  訴  人  陳正文                     

選任辯護人  周章欽律師

            陶德斌律師

上  訴  人  龔兆民                     

            劉展銘                     

            鄭嘉宏                     

            李威德                            

上一人原審

選任辯護人  蘇昱銘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962、963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5646號、111年度偵字第919、1881、1981、3115、2585號），提起上訴(李威德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龔兆民、劉展銘、鄭嘉宏、陳正文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本件：⒈上訴人陳正文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下或稱鳥松案地)、三(下或稱湖內案地)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因而分別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陳正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陳正文就事實欄一部分全部上訴，事實欄三部分則係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事實欄三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認為其量刑尚有不當，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正文此部分之量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1月，並就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另定應執行刑。⒉上訴人龔兆民部分，第一審認定其有第一審事實欄一、二(下或稱大社案地)所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因而論處其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共2罪刑，及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龔兆民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以其就事實欄一全部上訴，事實欄二部分則明示就刑之部分上訴。經審理結果，認事實欄一部分，其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犯行明確，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論處其共同犯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並為相關沒收諭知之判決；事實欄二部分，乃以第一審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經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判決此部分關於龔兆民之量刑，均駁回其上揭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⒊原判決以上訴人鄭嘉宏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上訴人劉展銘經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各從一重論處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刑、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且就劉展銘部分定應執行刑並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範圍詳後述）、鄭嘉宏、劉展銘均提起上訴，原審以鄭嘉宏、劉展銘均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乃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之基礎，維持第一審關於鄭嘉宏、劉展銘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⒋原判決另以上訴人陳正文、龔兆民、鄭嘉宏、劉展銘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前揭罪刑，或併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後，檢察官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事實欄一、三部分未就土地清理費用為連帶沒收、追徵之諭知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審理結果，認為第一審判決就此部分未為沒收、追徵之諭知並無不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關於沒收之上訴。已分別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或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陳正文：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伊為供賭博事業之用，始經由李偉行承租鳥松案地，亦係為此而拆除廠房隔間，並不知悉劉展銘用以堆置廢棄物（下或稱廢棄物或廢油）；伊雖有聯繫陳一休自大社案地載運貨物，但伊亦不知悉所載運者竟係廢棄物；鄭嘉宏固有為李偉行向伊索討本案之律師費，惟純係因李偉行為承租鳥松案地之名義人，無從據以推認伊有此部分之犯行。原判決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據，遽為伊不利之認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客觀性義務，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湖內案地部分：原判決認定劉展銘於湖內案地以聯結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15至16車次，陳正文以大貨車載運回填、堆置廢棄物33車次，惟伊已以20輛車次、杜奕民由郭世堂墊付費用以100多輛車次先後載走前伊所回填、堆置於湖內案地之廢棄物，顯然已經清除完畢。檢警於民國111年1月11日在湖內案地開挖調查所挖掘出之廢棄物應非伊所回填、堆置。原判決未審酌伊已清除前所堆置於湖內案地廢棄物，彌補過犯，亦未獨得湖內案地不法所得等情，就湖內案地之量刑基礎事實未審酌前揭客觀有利證據，有違證據裁判原則及論理、經驗法則，量刑過重，同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云云。

　㈡龔兆民：⒈罪刑上訴即鳥松案地部分：⑴伊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所供本旨係在說明伊因信任林明毅理應按所簽訂之「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清除大社案地之廢油，誤認劉展銘係林明毅清除廢油之協力廠商，始將大社案地之廢油交由劉展銘清除，並無主觀犯意；伊未收到合法申報三聯單後，仍持續與林明毅聯繫，但未獲林明毅正面答覆，有卷附伊與林明毅之109年9月18日電話錄音譯文可佐，伊實無從知悉並追回大社廢油。⑵伊持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固有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聯繫紀錄，惟並未接通，僅收到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誰來電8311服務」服務自動發送之簡訊一則，告知劉展銘持用手機號碼來電，嗣後伊與劉展銘亦無通聯，無原判決所指伊於案發時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情事。原判決未詳查伊持用手機何以出現於該基地台涵蓋範圍之原因，亦未載敘何以認定該通簡訊為伊與劉展銘聯繫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理由，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⑶原判決依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認定案發時畫面中之小貨車係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自用小貨車，惟該監視器錄影畫面攝得之自用小貨車安裝之「永固尾門」上排三段紅白相間反光條，常見於一般安裝「永固尾門」之自用小貨車，非其自用小貨車專有特徵，其車號第一碼呈現「H」而非「A」之形貌，右側車身中文字樣與伊所有自用小貨車上之「桓尤」字樣不同。原判決未就前揭事證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一一載敘理由，有理由不備暨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等語。⒉量刑上訴即大社案地部分：伊於107年4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將大社案地廠房外約200坪空地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代價出租予楊士達使用，伊無從於該出租範圍內堆置廢油。又伊案發後曾委託識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評估清除大社案地廢油費用，當時預估之廢油數量約60餘噸，以清除費用每公斤31元計算，預估僅約需186萬餘元。原判決併以大社案地廠房內、外空地之範圍所棄置之廢油，並估算清理費用達726萬元至808萬5,000元之譜，顯然過高，以此為量刑基礎亦有違誤云云。

　㈢劉展銘：⒈伊為家中獨子，母親已71歲高齡且罹有疾病，賴其照養，伊又係低收入戶，情輕法重，原判決有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違誤。又本案由陳正文全盤策劃及管領鳥松案地廠房，並與龔兆民議定以每桶1,200元或1,300元之代價將鳥松案地供其堆置廢油。伊因受僱於陳正文而參與本案，參與程度有限。原判決量刑未審酌此情，量刑顯有過重等語。⒉伊係於陳正文、鄭嘉宏等租得土地廠房後，始受陳正文僱用參與變更廠房格局以擴大堆置廢棄物，並協助尋找廢棄物來源以獲利，並非自租賃鳥松案地廠房開始即參與犯行，原判決此部分事實認定有誤云云。

　㈣鄭嘉宏：伊係無辜遭牽連，於不知情之情形下仲介鳥松案地土地、廠房租賃事宜，就原判決事實欄一所載犯行並無犯意聯絡云云。

三、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陳正文不利於己之陳述、龔兆民部分供述，證人即共犯李偉行（其業經原審判刑確定），證人劉展銘、鄭嘉宏、楊智超、陳一休、蘇育平、林明毅、林宥靚之不利證述，以及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暨擷取照片、鳥松案地房屋租賃契約書、相關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訊監察譯文、手機通聯紀錄及基地台資料、第一審關於鳥松案地設置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及相關聯單、發票、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關於鳥松案地廢棄物調查報告、（改制後為）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等，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經調查之結果而認定陳正文確有如事實欄所載出資經鄭嘉宏介紹以李偉行名義承租鳥松案地供棄置廢棄物，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叫車人」欄為劉展銘部分，由劉展銘自己或聯繫所示司機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1至7所示叫車，或由陳正文聯繫叫車，或自己駕駛自用小貨車，或與劉展銘分別駕駛自用小貨車同自大社案地載運廢棄物至鳥松案地棄置之犯行。並敘明：㈠陳正文以其資金透過鄭嘉宏輾轉覓得李偉行出面簽約承租鳥松案地，就鳥松案地具實際管領支配權限，顯係為供不法使用，且無任憑劉展銘、鄭嘉宏於鳥松案地任意棄置大量廢棄物之理，陳正文於第一審準備程序亦坦承提供鳥松案地放置廢油，與劉展銘、鄭嘉宏所證一致，與事實相符，陳正文上訴意旨所辯委無可採。㈡第一審勘驗鳥松案地監視器錄影畫面所見自用小貨車結果，其車號有「WA」、車後尾門有反光條、車側有不明之中文字等重要特徵與桓尤企業行車號000-0000自用小貨車相同，雖與監視器另於白晝攝得之車號000-0000自用小貨車有上訴意旨所指若干不同，惟前者與後者之攝錄時間相隔一年餘，外觀不同之處均可能因時間經過而得合理解釋，自無從以前、後攝錄車輛畫面所見之部分差異逕為龔兆民有利之認定；龔兆民所辯稱本案應係與伊簽訂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之林明毅，未依約載運廢油至富元環保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元公司）清除處理，擅自委由劉展銘載運廢油至鳥松案地云云，惟此與林明毅、劉展銘所證暨林明毅之請款紀錄亦與運至鳥松案地之廢棄物之時間、數量不符；依龔兆民之桓尤企業行與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書，以及桓尤企業行與富元公司之事業廢棄物委託處理契約書約定之內容，倘林明毅之致承企業行未將廢棄物運至富元公司處理，並提出合法申報三聯單，即無從向桓尤企業行請款，林明毅並無違法處理之動機；亦說明卷附龔兆民與林明毅之對話錄音何以無從為有利龔兆民認定之理由，因認其上訴意旨所執同旨辯詞委無可採之理由等旨，均論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之取捨與證明力之判斷，暨上訴人等所為之辯解與所舉有利證據為何不予採納，均已剖析究明並於理由內詳敘其憑據，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法則皆無違背，無理由不備或違反客觀性義務、證據裁判法則之違法可指。另龔兆民用之手機於109年9月5日21時23分許與劉展銘持用之行動電話確有通聯紀錄聯繫紀錄，縱未接通，不足以證明二人事前通話聯繫，然縱予摒除原判決理由中有關兩人實際聯繫部分之記載，單以龔兆民當時之手機基地台位置出現在鳥松案地範圍，綜合劉展銘之證詞暨其他直接、間接證據，仍無礙原判決以之為認定龔兆民有如附表1編號2所示犯行之部分依據。陳正文、龔兆民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與說明於不顧，猶執其等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並就其等有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減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且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法院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劉展銘之犯罪動機、情狀、參與情節、所生危害，認無可憫恕、情輕法重之事由，已闡述理由明確，未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違法。　

五、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關於陳正文關於湖內案地、龔兆民關於大社案地、劉展銘關於鳥松案地及湖內案地所犯前揭之罪之量刑，各已記明如何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就龔兆民、劉展銘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示刑之量定，就陳正文部分撤銷第一審量處之刑，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1月，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依其等參與犯罪之情節、犯罪所生損害不同予以區隔評價。就「鳥松案地」部分，亦已審酌劉展銘供出陳正文、陳正文居於實質掌控地位等節，分別依其等犯罪情節不同於共犯間為相應罪責之評價，並敘明：㈠陳正文固曾移除其於湖內案地所棄置之廢棄物，惟依其移除之原因、車次暨查獲後開挖該案地結果，仍可見先前陳正文棄置之廢棄物等情，僅以其確有移置部分湖內案地廢棄物至他處之事實為其有利之量刑審酌依據；有關湖內案地之不法利得，依劉展銘、陳正文一致之供述，仍認係由陳正文取得，並以此為量刑之基礎事實等旨；㈡龔兆民縱曾就大社案地之部分空地出租予楊士達，於大社案地為警查獲前租賃契約亦已屆期，該案地於警搜索查獲時由龔兆民實際佔有管領，依憑楊士達之證詞暨龔兆民亦不能提出廢棄物另由楊士達或他人堆置之事證等情，仍認大社案地該範圍之廢棄物係龔兆民堆置。又科刑審酌因素所關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與認定犯罪構成要件所關之事實必須經嚴格證明者不同，所使用之證據不以有證據能力或經合法調查為必要，只須與存在於訴訟案卷內之證據相符為已足。原判決有關清除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費用之估算，係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具之報告為據，該報告則係以111年1月13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所載稽查所見堆置桶槽粗估本案大社案地堆置廢棄物即廢油混合物之噸數為據，再分別由三家廠商據以就處理服務費報價，關於廢油混合物之數量、清除單價等估算基礎均與卷內證據相符（見偵15646卷㈣第43至57頁），原判決據為量刑基礎，自非法所不許。核其關於所據量刑基礎事實之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無違法可指，據以量定之刑，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或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六、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 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 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已記明足資證明龔兆民有鳥松案地部分犯行之理由，何以卷附龔兆民持用手機基地台位址曾於附表1編號2所示時點前出現於鳥松案地之範圍內，仍得與其他證據相互利用，為其事實認定之部分依據、何以第一審勘驗結果，所見鳥松案地監視器影像檔案畫面中之小貨車外觀與卷附一年後監視器於白晝攝錄，清晰可見車號為000-0000自用小貨車之外觀略有不同，仍無礙事實之認定，俱如前述。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審判長於調查證據資料完畢時，詢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龔兆民及其辯護人均稱「沒有。」而未有調查相關證據之主張（見原審卷㈢第328頁），顯亦認無調查之必要。原審因以事證明確，未就此部分為無益之調查，尚無所指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龔兆民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有該部分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　

七、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原判決已記明劉展銘、鄭嘉宏於原審審理時，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因此僅就上開刑之部分審理，未就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而劉展銘上訴意旨⒉及鄭嘉宏上訴意旨，均係就犯罪事實重為爭辯，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就量刑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上訴人等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不影響於判決本旨事項之枝節問題，或對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憑持己見，任意指為違法，或係對於未經原審判決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均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之上訴均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併予駁回。

貳、李威德部分：

一、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又不合法之上訴中，被告死亡者，仍應將上訴駁回，此乃因唯有合法之上訴，始生移審之效力，倘上訴並非適法，即無此效力；下級審法院縱將卷、證送交上級審法院，上級審法院仍應就該上訴是否合法一節，先作形式上之審查，若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自毋庸為其他程序或實體事項之審理，而應逕以上訴不合法為由，判決駁回之。從而，若被告上訴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縱被告於第三審判決前死亡，第三審法院仍應以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為由，予以駁回，不能逕將原審判決撤銷，改為不受理之諭知。

二、本件上訴人李威德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114年5月29日由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具狀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未敘述理由，僅泛稱為李威德之利益，不服原判決而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其上訴理由，李威德於其原審選任辯護人代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於114年8月9日死亡，揆之前揭說明，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蔡憲德

                                  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許辰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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